商品引進(登記)作業須知

	項次
	說  明  及  規  定  事  項
	備 考

	一
	引進辦法
	(1) 保證業績：
引進商品於完成議價作業後，收取五萬元履約保證金及業績保證金，業績保證金以每一條碼壹萬元計，一期以三個月為限，如業績平均每月達七萬元以上者，得再延供一期，若否，則約滿業績保證金轉列為作業費並辦理下架。如連續兩期均符合業績規定者，約滿無息退還，並轉為定期商品簽約續供，並依其作業規範辦理。
	

	
	
	(2) 廣告商品：
凡商品已於市售通路普遍銷售，且具有高知名度、廣告代言人、報章雜誌、網路媒體等廣告文宣者，即收取五萬元履約保證金，並依定期統供商品簽約辦理議進。
	

	
	
	(3) 行銷商品：
引進商品於完成議價作業後，收取五萬元履約保證金及行銷費，行銷費計算方式如下：第1項商品6千元，每增加一品項3千元，以此類推(同系列品項可併計)，依定期統供福利品簽約辦理議進。自生效日起半年內，配合檔期辦理促銷活動，贈型錄刊登、LINE、臉書及IG等網路文宣各刊登三次。
	

	二
	填
繳
表
件
	(1) 商品報議價單1份（如附件1）。
(2) 商品資料表1份（如附件2）。

(3) (廠商基本資料表1份（如附件3）。

(4) 「豬肉原料原產地標示」商品調查表（如附件4）。
(食品類均需繳交)
(5) (新設貨款書函、銀行帳戶影本（如附件5）
(6) (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(7) (工廠登記證(生產項目需含登記品項；無自有工廠者免驗。) 
(8) 商品衛生檢驗合格證明書。
(9) 代理商/經銷商/進口商：總代理授權書、代銷合約書、區域授權書、海關進口證明書(視廠商類別提供)。
(10) 樣品1份(依食品衛生法規定暨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標示。)
凡符合公告之品項，由廠商先期至網站下載相關表單，依規定填妥後，前來辦理登記作業。
	(
非
首
次
合
作
廠
商
可
免
繳


	三
	實施議價
	本處針對廠商登記之品項實施訪價作業，訪查結果依專家審定之計算原則，求出合理市價，作為議價參考。
(1) 議價日期與地點，以電話通知。
(2) 廠商接到通知後，攜帶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前來議價。
(3) 議價時，以填寫報議價單3次為限。
(4) 所填之報議價單，一經雙方簽署，經本處審查同意議進後，即視同合約一部。
(5) 議價後並完成配、售價，即對內公告。
	

	四
	交付保證金
	繳付履約保證金新台幣5萬元整(保證業績：每一條碼另繳壹萬元、行銷商品：另繳第1項商品6千元，每增加一品項3千元)，請於議價後至各銀行跨行電匯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營業部(銀行代號為006，分行代號為0567)，帳戶：0560713120168，戶名：生產服務基金－福利處403專戶」支付，持該銀行發給之存款收款書收據送交主計組收執備查。
	

	五
	簽訂供銷合約
	(1) 議進之品項，即簽訂供銷合約，並依簽約後之銷貨業績檢討汰留。 
(2) 合約請自行至本處網站擷取，各廠商應依本處公文或網路通知，按規定完成簽約手續後，並依約全面供貨。
(3) 簽約後，如發現廠商議進之產品與本處公告相關規定有所牴觸時，甲方即得對乙方終止合約，且乙方應負違約責任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(4) 如廠商違約或所交產品品質不良、規格不符．．等，致本處遭受損失時，除按合約規定處理外，應由其待領貨款及各項保證金扣收抵償，如仍有不足時並得另行追償。
	

	六
	其它
	(1) 請自行檢查所攜帶之繳驗證件是否齊全，內容是否符合規定。
(2) 凡經國防部核布停權處分者，在停權未滿前，不得登記，如矇混登記，不得議進，如已議進，則管制進銷至約滿停進。
(3) 產品規格表請依國家標準總號、類號及品質項目，或自訂標準品質項目，詳細填寫。
(4) 各項證件(照)不得偽造、變造，如經發現，除登記無效外，並追究法律責任。
(5) 簽訂合約後，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合作之態度，以最公道之價格、最可靠之品質、最嚴密之管理、最週到之服務，對合約內所有規定，忠實履行，信守不渝，共同為軍、榮、眷之福利提供良好服務。
	


附件1-1
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-商品報議價單
1、 報議價單：

	品名  /  規格  /  條碼
	單位
	是否冷藏
	包裝數
	廠商報價
	議定進價
	說明

	
	
	
	
	進價
	售價
	市價
	第一次
	第二次
	第三次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不再減價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本報議價單視同甲、乙雙方簽訂合約之一部。議價廠商保證事項如下：

1.議價供應之福利品，除進口貨或特殊情形經本處於議價前認可者外，保證為直接生產或委託代工(OEM)產品，否則願接受停進所供全部產品。

2.商品議進後，即行簽約，並依國軍福利品供銷合約規定，檢討銷貨業績汰留，凡未達保證最低銷售業績者，即予下架並終止合約。

附件1-2
3.議價供應貨品之品質、規格(成份)、包裝、圖案及標示保證與市售品相同，供應之貨品在合約期中，保證供應無缺。

4.廠商應於每星期日至星期五(含國定假日及春節除外)12時以後至本處所指定之網路伺服器位址擷取發貨通知單，並應隨時依本處通知前來協調一切有關事項。
5.廠商除於本議價單上要求外，簽約時不再有其他任何附加要求。

6.廠商於進價議妥後，依本處公告或通知時限先行供貨並完成簽約之一切手續，否則同意沒入登記保證金；惟係特殊狀況，經本處同意暫不簽約者，則以本報議價單為準，但於特殊狀況消除後，仍應於1週內完成簽約手續。如不辦理簽約者，依約沒收履約保證金。

7.廠商需提供公司電子郵件信箱位址（須為永久位址）供本處傳遞簡易公文，本處電子郵件位址：gwsm137@gmail.com。
二、報價、議價廠商基本資料：
	公司名稱
	
	公司暨負責人印鑑章

	負責人
	
	

	公司地址
	
	

	公司電話
	
	

	聯絡人姓名
	
	聯絡人電話
	

	E-MAIL
	


三、議價工作人員簽署資料：

	議 價 時 間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備 考

	議
價
小
組
	區分
	單位
	級職
	姓名
	

	
	小組長
	
	
	
	

	
	監辦人
	
	
	
	

	
	組員
	
	
	
	


附件2
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-廠 編 廠  名商品資料表
	商  品  圖  片
(實物樣品應與所報規格相同，如規格無法詳註時，以樣品為主)



	品  名
	(註明廠牌及型號)

	規  格
	(大小、長短、淨重、材質、顏色)

	條  碼
	

	品  質
	(以該產品實際原料之名稱及分量-CNS規定或合約要求註記，並以百分比詳列)

	單  位
	(以包、個等填寫)
	包 裝 數
	

	進  價
	
	產 地
	( 國 內

	售  價
	
	
	( 國 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	市  價
	
	
	( OEM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
 附件3
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-廠商基本資料表
	(公司名稱
	

	設立日期
	
	(公司暨負責人印鑑章

	統一編號
	
	

	資本額
	
	

	(負責人
	
	

	(公司地址
(須填六碼郵遞區號)
	

	(公司電話
	
	(公司傳真
	

	工廠地址
	

	工廠電話
	
	工廠傳真
	

	委
託
代
工
	工廠名稱
	

	
	地址
	

	
	電話
	
	傳真
	

	(聯絡人
	
	(職稱
	

	(連絡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
	(E-MAIL
	

	(銀行帳號
	


(必填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附件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-廠 編 廠  名
年度「豬肉原料原產地標示」商品調查表   
	1、 說明

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「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標示規定」，含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食品，應以中文顯著標示該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(國)或等同意義字樣，業者可保留由上游廠商提供之「進銷貨單」、「交易憑證」、「輸入產品的進口報單」、「聲明書」或「其他足以證明產品豬原料原產地資訊之資料」，作為佐證，敬請配合填寫下列事項：

	貳、廠商填寫(請勾選)

	一、貴公司有使用豬肉及豬可食部位為原料所製成之產品。
	□有(產品品項如附表)

□無(則以下免勾選)

	二、貴公司目前在本處販售之商品，是否含進口美國豬肉再製成。
	□進口美國豬肉
□其它國家(非美國)引進
□均為台灣豬

	三、貴公司使用豬肉及豬可食部位為原料所製成之產品，是否檢附乙型受體素(萊克多巴胺)檢驗報告文件提供。
	□有(檢驗資料提供)

□無

	四、針對使用豬肉再製品所製成之產品，若無法出具檢驗報告者，公司願出具「公證單位」或「法律顧問證明」(擇一)敘述所生產之產品，均無美國豬肉及豬可食部位。
	□同意
□不同意

(則由本處納入每月食安檢驗規範抽檢乙型受體素「萊克多巴胺」)

	參、秉持互信合作原則

	上述所具述豬肉原料來源，若有不實(或隱情)說明，公司願負法律責任。
	□是，本公司已詳讀內文
□無

	食品業者登錄字號：

廠商編號：
公司名稱：

公司負責人：

立書人(大小章)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
註：本表每年填駐乙次納入年度合約規範存查  
附件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




        書函    地址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及電話:
受文者: 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

發文日期: 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: 本公司存摺影本乙份

主旨: 函知本公司(廠商代號:        )供應  貴處之貨款
      匯款帳戶新設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

一、本公司呈請自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起申請新設對帳
單貨款之匯款帳戶如下:

    總行代號:

    匯款銀行: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分行

    分行代號:

    帳號:

    戶名:

二、請惠予辦理，對貴處造成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。
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:
中華民國年月日[image: image1.png]



公司


印鑑章





負責人


印鑑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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